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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醒世姻缘传》中，婚姻问题始终是作者关注的焦点。作为序言的《引起》，首先简单阐释了孟

子提出的“君子三乐”（1），并以此为基础广泛讨论了人类的职责以及履行这些职责的方式和途径。

接着迅速将焦点转向五伦之中的“夫妇”，郑重其事地指出，要成就孟子所说的“三乐”，“第一要

紧”的是“再添一个贤德妻房”，只有妻子贤德、夫妇和顺，才能真正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不愧不

怍、潜心学问。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婚姻具有非常神圣的意义，男女婚姻乃承天地阴阳之性配合而成。《易·系

辞》：“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易·归妹卦》：“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

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后儒据此发挥渲染，进一步以婚姻为契合“天地之道”的

“人伦之本”。《后汉书·曹世叔妻传》：“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

大节也”；宋孙觉《春秋经解》：“独阳不生，独阴不成。故有天则有地，有日则有月，男女之义，婚

姻之礼，天地之道，人伦之本也”；清《御纂周易程传》：“天地万物之本，夫妇人伦之始”等等。夫

妇不仅为人伦之始，而且是家、国乃至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礼记·郊特性》：“夫昏礼，万世之始

也”；《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

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所措”；《诗经·大雅·思齐》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等等。要之，在儒家看来，有天

地阴阳，才有男女婚姻；有男女婚姻，才有父子才有君臣，即伦常礼义、社会组织都基于婚姻（2）。 

     西周生在五伦之中特重“夫妇”，提出“贤德妻房”“第一要紧”，隐含婚姻为伦常之本的传统观

念，具有严肃的伦理学意义。夫妇为人伦之本，应该是人世间最亲密无间的关系，“许多行不去说不

去”、“不可告父母兄弟”“的话”，只有在夫妻间才“可以曲致”（《引起》）；“人生在世，虽是

父母兄弟叫是天亲，但有多少事情，对那父母兄弟说不得、见不得的事，只有那夫妇之间不消避讳，岂

不是夫妇是最亲爱的？”（61回）可是，现实却让人沮丧，理想中的贤妻像“王者兴，明世出”一样难

以“遭着”，现实生活中的夫妻“十个人中倒有八九个不甚相宜，或是巧拙不同，或是媸妍不一。或做

丈夫的憎嫌妻子，或是妻子凌虐丈夫，或是丈夫弃妻包妓，或是妻子背婿淫人。种种乖离，各难枚

举”。而人世间的仇恨，在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际，还有逃躲的时候，“唯有那夫妻之中，就如

脖颈上瘿袋一样，去了愈要伤命，留着大是苦人”（《引起》），就像是一把累世不磨的钝刀在颈上锯

来锯去，其苦楚胜过阎王的十八重阿鼻地狱。天涯相隔的男女为什么会凑合拢来结成夫妻？天意凑合的

夫妻为什么有的恩情美满有的势如水火？吴越寇仇一般的夫妻为什么要厮守终生？西周生对这些至今仍

让人们感到困惑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一、           无法躲避的缘法 

 

    人生的种种际遇的确有不可捉摸不可预测的一面，婚姻关系的缔结尤其充满了偶然性因素。对于宿命

观念很强的传统中国人来说，“缘是各种人际关系的最方便的解释”（3）。婚姻是人伦关系的起点，

是血脉关系与非血脉关系的交界处，它使原本可能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人或两个家庭产生了最密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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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因此，缘的观念在这方面也强调得最多（4）。 

    宿命的婚姻观在中国起源很早，大概始于周文王娶太姒（5）；汉儒以阴阳五行之说解经，姻缘天定

的观念更加明确（6）；至唐代，宿命观念广布民间，《太平广记·定婚店》中“月下老人”的故事更

是影响深远。在《太平广记》中，“结缡之亲，命固前定”（7）的故事还有《琴台子》、《崔元

综》、《卢承业女》、《武殷》、《卢生》、《郑还古》、《秀师言记》、《李修行》、《灌园婴

女》、《侯继图》等等。此类故事广为流传，婚姻乃命中注定的观念遂成为一般人信仰中很重要的一部

分，唐德宗时宋若昭著《女论语》曰：“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前生缘分，今世婚姻”。元明清以降，

有缘千里相会、无缘对面不逢的宿命婚姻观经小说戏曲反复渲染，更加深入人心。元王实甫《破窑记》

正旦唱：“夫妇取今生，缘分关前世”；《醒世恒言》卷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卷首词曰：“自古姻

缘天定，不由人力谋求。有缘千里也相投，对面无缘不偶。仙境桃花出水，宫中红叶传沟。三生簿上注

风流，何用冰人开口”（8）。又明人戏曲《天福缘》演癞子张福，遇奔女彭素芬，又得藏金，示姻缘

福泽皆由天定；清华万侯《杜鹃声》演员外之女娇哥嫁憨夫为妻，乃无可逃避的业缘，缘尽方可；清李

渔《奈何天》亦宣扬婚姻子禄皆是天数，非人力所能奈何。清袁枚《续子不语·露水姻缘》则称，露水

姻缘亦有神道掌管。姻缘天定思想与佛教的轮回观念融合，遂成根深蒂固的因果报应之说，人世间的

“恶姻缘”都是前世冤业无法躲避。西周生深受这一传统观念的浸染，他在《引起》中对夫妻之间的因

果有一个总的解释：这都尽是前生前世的事，冥冥中暗暗造就，定盘星半点不差。只见某人的妻子善会

持家，孝顺翁姑，敬待夫子，和睦妯娌，诸凡处事井井有条。这等夫妻乃是前世中或是同心合意的朋

友，或是恩爱相合的知己，或是义侠来报我之恩，或是负逋来偿我之债，或是前生原是夫妻，或异世本

来兄弟。这等匹偶将来，这叫做好姻缘，自然恩情美满，妻淑夫贤，如鱼得水，似漆投胶。又有那前世

中以强欺弱，弱者饮恨吞声；以众暴寡，寡者莫敢谁何。或设计以图财，或使奸而陷命，大怨大仇，势

不能报，今世皆配为夫妻。 

   《醒世姻缘传》的主干故事演绎的是无法躲避的三世“恶姻缘”，第三回晁源公公梦中托言：你媳妇

计氏虽然不贤惠，倒也还是个正经人。只因前世你是他的妻子，他是你的 丈夫，只因你不疼爱他，常将

他欺贱，所以转世他来报你。但他只有欺凌丈夫这件不好，除此，别的都也还是好人。所以他如今也不

曾坏你的门风，败你的家事，照旧报完了这几年冤孽，也就好合好散了，你如今却又不恕。你前世难为

他，他却不曾难为你。他今世难为你，你却更是难为他，只怕冤冤相报，无有了期了。 

      第一世姻缘，计氏为男是丈夫，晁源为女是妻子，而且夫妻关系中是妻子欺贱丈夫（9）。第二

世，晁源为男，计氏为女，再结夫妇。按前生之因，应该是计氏欺凌晁源，报完冤孽，然后好合好散。

因此，在晁父还是寒酸秀才时，“计氏恃宠作娇，晁大舍倒有七八分惧怕”（1回）。可是，随着晁父

的发迹，晁源也就渐渐地对计氏有了厌心去了畏敬，终至纵妾凌妻，逼死计氏。同时，晁源又射杀狐

仙，剥皮弃骨，种下新的恶因。第三世，晁源转世为狄希陈，狐仙转世为薛素姐，计氏转世为童寄姐，

双双嫁与狄希陈。至于晁源的宠妾施珍哥则转世为丫鬟小珍珠，被寄姐虐待至死。素姐和狄希陈本来有

“六十年的冤家厮守”，才能“报复前仇”（100回），经神僧胡无翳超度，才得以提前消释冤愆。素

姐病死，狄希陈与寄姐和好成家，并因“有善待庶母，存养庶弟，笃爱胞妹之德”而得以“延寿一纪，

考福善终”（100回）。 

     除了妻妾之外，狄希陈与孙兰姬之间的露水情缘也是“前缘宿定，赤绠系将来”的“缘法”。李姑

子对狄母说，他们俩是前生同在船上订了盟未曾完得，所以“这辈子来还帐”，“还不够，他也不去。

还够了，你扯着他也不住”。李姑子还说“但凡人世主偷情养汉，都是前生注定”，而且，“若是那应

该的缘法，凭你隔着多远，绳子扯的一般”，挣也挣不开（40回）。连廉耻丧尽的程大姐也相信“要嫁

人家，也无论老少，只要有缘法”（72回）。这些显然都是对“姻缘天定”的传统观念的演绎。 

    《醒世姻缘传》对婚姻的果报解释历来受到非议。我们认为，对此应该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以科学

的唯物的观点来看，它的确属于无稽之谈。但是，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民俗信仰，它主要给男女遇合的

机缘一种神秘的解释，并给婚姻不如意者一种宿命的安慰。周景杨就曾劝狄希陈说：“尊嫂如此悍戾，

不近人情，这断不是今生业帐，必定是前世冤仇，今世寻将来报复”（98回）。据杨国枢先生的调查，

在台湾现代大学生中，对一些关于“缘”的成语与谚语持赞成态度的比例相当高，“遇合有缘”90%，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88%，“千里姻缘一线牵”81%，“一日夫妻，百世姻缘”

56%，“千年修来共枕眠”56%，“百年修来同船渡”54%，“不是冤家不聚头”43%。就具体的婚



恋关系而言，认为男女一见钟情是“有缘”的占92%；认为婚姻美满是“缘分很好”的占72%；认为

夫妻不和而离婚是“没有做夫妻的缘分”的占47%；认为婚姻不幸是“没有做夫妻的好缘分”的占

44%。杨先生同时指出，大学生是现代化程度最高、偏离传统最远的群体，普通民众相信“缘”的比例

应该更高。因此，虽然现代人所说的“缘”，相对于古人来说，迷信与宿命的色彩已经明显减弱，但

是，“这样高的百分比总可显示缘并未成为历史的陈迹，还是存在于现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

（10）。 

     德国19世纪历史文化学家狄尔泰指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

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11）。陈寅恪先生吸收这一解释学原则，提出

了著名的“同情”说，强调对历史材料解释中的生命体验（12）。狄尔泰以及陈寅恪的观点，不仅适用

于思想史哲学史，同样适用于文学史的研究。西周生深信男女遇合以及婚姻都是无可逃避的“缘法”，

而“恶姻缘”是“前生怀宿仇，撮合成显报”，因此奉劝世人“顺受两毋躁”（《引起》）。我们如果

能够“遥体”西周生“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并考虑到缘的观念在现代中国依然广泛存在这一事

实，那么，对西周生的“迷信”就不应该过分苛求。 

 

二、无法抗拒的情欲 

 

      在狄希陈暗无天日粗俗不堪的婚姻生活中有两个具有亮色的片段格外引人瞩目，一是在情窦初开的

少年时代与妓女孙兰姬萍水相逢的姻缘；一是在远离凶神恶煞的素姐到京城坐监时与童寄姐无忧无虑的

恋情。 

     狄希陈在济南府趵突泉西边一座“花园”里“溺尿”，无意中被妓女孙兰姬看见并大声嚷嚷，狄希

陈羞得脸绯红提着裤子跑了。一来二去，彼此留情。第二天狄希陈偷偷跑到孙兰姬家里，两个斗了一会

嘴，孙兰姬就主动“梳笼”了狄希陈（37回）。从此，狄希陈寻找一切机会与孙兰姬“鬼混”（38

回）。命定的“缘法”结束之后，孙兰姬被当铺老板秦敬宇娶走，两人恋恋不舍地分手。各自婚嫁之后

还匆匆见过一面，不禁“销魂”“落泪”，此后“便都彼此茫茫，再难相见”（50回）。花园相遇的方

式可以说是对自《史记·司马相如传》以来的千古文人津津乐道的“才子佳人”模式的戏拟；书生与妓

女的身份则又是对《李娃传》以来的“妓院爱情”的戏拟。当然，在作者本人，也许只是追求一种俗

趣，并非自觉的“戏拟”。 

“花园”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固定意象，可是“溺尿”这一粗鄙且极具性暗示意味的动作，不仅消解

了“花园”意象的浪漫和诗意，而且将男女关系中潜在的原欲和盘托出。接下来情节的发展强化了这一

构思。狄希陈和孙兰姬之间，没有美妙的琴声，没有缠绵的情诗，甚至也没有一般意义上嫖客与妓女之

间的金钱关系，两个偶然相遇的年轻人在本能的驱使下毫无阻碍地遂其情欲。作者评价说：“情欲已

开，怎生抑遏得住？”（40回）强调的是欲望层次的冲动与不可抗拒。在“玉人不见”（50回）之后，

狄希陈珍藏着孙兰姬赠送的“汗巾”和“眠鞋”，“但遇闲暇之时，无人之所，就拿出来再三把玩，必

定要短叹长吁，再略紧紧，就要腮边落泪”（52回）。这种由于阻隔而产生的“相思”，隐约有了一些

“诗意”，可是，叙述者再一次不动声色地弱化了“情”的因素。他说：“若是少年夫妇，琴瑟调和，

女貌郎才，如鱼得水，那孙兰姬就镇日矗立在面前，也未免日疏日远。争奈那素姐虽有观音之貌，一团

罗刹之心。狄希陈虽有丈夫之名，时怀鬼见阎王之惧，遇着孙兰姬这等一个窈窕佳人，留恋爱惜，怎怪

得他不挂肚牵肠？”（52回）也就是说，狄希陈对孙兰姬的“相思”，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对方可爱而

是因为自己婚姻不幸。狄希陈与孙兰姬“相爱”时的情形已为这里的“琴瑟调和”、“如鱼得水”作了

注脚，他“短叹长吁”地向往的是肉欲层面的和谐美满。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补充证明狄希陈对孙兰姬主

要是“欲”而不是“情”。狄希陈恋着孙兰姬不肯回家，可是听说家里请了几个神仙般的姐儿，就乖乖

地回去了。 

作品多次重复“溺尿”的情节（13），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才子佳人模式的浪漫与诗意。而通过妓院爱

情故事，作者又巧妙地消解了情欲与礼法的对立。 

      在中国古代，自春秋初叶齐管仲设“女闾”始，娼妓就已成为一种国家制度（14），与此相适应，

妓院成为不受礼法禁锢的化外之区。在世俗观念中，少年男子嫖妓，从妓女那里获取性经验，都是天经

地义的事。对狄希陈嫖妓一事，狄员外“一些”也“不恼”，狄婆子只是担心他“长出一身疮来”（40



回），甚至连素姐的母亲听了狄希陈与孙兰姬“溺尿相遇”的故事后也是“又笑又喜”（41回）。在狄

希陈新婚时，薛三省娘子还打趣他：“府里孙兰姬没教给你？”（45回）。狄希陈与孙兰姬的关系是青

年男女“情种欢逢，娇娃偶合”（40回）的欢愉。如果作者从这种“欢愉”之中正面导引出“情”，并

让当事人为这种“情”走出妓院踏入现实而付出努力，则势必面临礼法的非难。具体地说，如果狄希陈

因为爱情而坚持要将孙兰姬娶回家，甚或为之反叛父母为他安排的婚姻，则会产生自由爱情与父母之命

之间的冲突。可是作者的兴趣显然不在这里，他借着“缘法”的观念轻而易举地避开了这种潜在的冲

突。狄婆子亲自前往府里找寻狄希陈，一见孙兰姬的面，“那一肚皮家里怀来的恶意如滚汤浇雪一般”

（40回）无影无踪了，不但不责备反而体贴地成全他们最后两天的缘法。如果说母命代表礼法，在这

里，礼法主动成全了化外的情欲。如果说狄希陈与孙兰姬的故事还只是对潜在的情-礼冲突的逃避，狄希

陈与童寄姐的故事则是对现实的情-礼冲突的消解。狄希陈第一次到京里“坐监”，住在童奶奶家里，宾

主相处有如“至亲”，狄希陈与童家十岁的小姑娘寄姐以“哥哥”“妹妹”相称（54回）。再见面时，

寄姐已“长成了个大大的盘头闺女”，两人仍像兄妹一样无拘无束地“斗嘴雌牙”“掷骰赌钱”。在

“玩耍”过程中，彼此胳脖子拉胳膊，寄姐不禁“脸红”。到后来，一个说“你倒好性儿，我娶了你

罢”，一个说“你这们好性儿，我嫁了你罢”（75回）。当狄希陈托人向寄姐的母亲童奶奶提亲时，童

奶奶对寄姐说：姑娘，你听见来？这是你终身之事，又没了你爹爹，你兄弟又小，我终是个女人家，拿

不定主意，说不的要你自己几分主张。 

     母亲主动把婚姻自主权交给了女儿，意味着礼法对情欲的退让。可是，这对自由恋爱的情人，婚后

不久即吵闹不休。卢梭有一个有名的论断，他说夫妇共同生活六个月以后，美貌就不再被重视，甚至于

不会令人留意（15）。推而广之，当进入婚姻、感官的享乐得到满足之后，男女之间由于性意识而产生

的互相吸引、若即若离的“激情”会渐渐平息。寄姐婚后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激情”平息

之后的真实表现。相对于那种有情人成了眷属之后必定百年好合恩情美满的浪漫故事来说，西周生的观

察也许令人沮丧，却的确更具人性的真实。 

    书中两个最具亮色的片段已经对男女遇合的浪漫情怀以及外力对男女情欲的阻隔都进行了消解，作者

关注的是男女之间尤其是婚姻关系中的情欲。《醒世姻缘传》对情欲的描写，并没有走《金瓶梅》、

《如意君传》、《痴婆子传》之类的“以淫戒淫”、满纸“艳情”的套路，它对性场景的控制处理非常

引人注目，“尽管这部小说的主要素材将其焦点极富规律性地带入闺房之中，但作者在处理这些场面时

表现了明显的控制。与此相反在叙述和对话中却充满了粗俗的色情表述，常常到了极端细节化的程度，

因此就使这种对性场景描述的控制更加令人注意”（16）。在接触到性场景时经常以“枕边光景不必细

说”（4回）、“做了点风流韵事”（6回）、“干了点子营生”（19回）、“吹灯以后的事体可以意会

不屑细说”（72回）等隐语一笔带过，这表现出作者对“情欲”的严肃态度。作者注意到了情欲在夫妻

关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狄希陈乘机取鼎”一节是全书有数的“色情”描写之一。狄希陈连续两夜被

关在新房门外，甚为恼怒。第三夜乘着素姐酒醉成就了姻缘之后心满意足，甚至连素姐也有了些“温

柔”。作品通过叙述者和小玉兰两重视角互相补充，浓墨重彩地描述了狄希陈和素姐之间的“初夜”，

其目的并非“宣淫”，而是为了表达一种深刻的内涵，这一情节对狄希陈和素姐日后的婚姻生活极具象

征意义。狄希陈曾对劝他休妻的术士邓蒲风说：“我几番受不过，也要如此。只是他又甚是标致，他与

我好的时候也甚是有情，只是好过便改换了，所以又舍不得休他”（61回）。当太守得知素姐的恶行要

为狄希陈“断离”“除害”时，素姐平生第一次向狄希陈求情：“小陈哥，……你想想那使烧酒灌醉了

我的那情肠，你没得不疼我的”（98回），“初夜”的爱欲，成了素姐用来向狄希陈“乞怜”的最重要

的资本。狄希陈贪恋素姐的“标致”而舍不得休妻，素姐同样为了自己的“人欲之思”而不得不委曲求

全：“素姐被那酒香触鼻，欲火攻心，明知与狄希陈是前世冤仇，到此田地，不得不用他一用。既要用

他，便也只得假他个颜色”（61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对前世冤家的夫妻关系正是靠非理性的原

欲来维系，双方互相厌憎互相仇恨却又互相吸引互相需要。与狄希陈和素姐比起来，晁源和珍哥的夫妾

关系中肉欲的成分更加突出。小珍哥本是娼家出身，毫无德操和羞耻之心，却“风流伶俐”，作品多次

写到她与晁源“纵欲”，甚至造成了“崩胎”的严重后果（4回）。与此形成对照，计氏却是个“正经

人”，“争妍取怜、媚惑人的事”“一些不会”（8回）。晁源宠爱珍哥而厌弃计氏，说明他追求的是

淫荡的性伴侣而不是守贞的妻子。这一点还可从他与珍哥的“誓盟”中看出，晁源许珍哥扶正，珍哥则

许晁源寻一个美妾“大家取乐”；当媒婆来提亲，晁源有可能娶到比珍哥更年轻漂亮的富家小姐时，就



恨不得“一木掀把那珍哥掀将出去才好”（18回）。婚姻关系至此，除了“欲望”还有什么？极富讽刺

意味的是，淫荡的受宠，守贞的却被诬以不贞的罪名要被休掉，“贞”与“淫”都成了借口和可利用的

工具，已经毫无道德上的意义可言，这足以说明礼法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严重分离的现象。此外，作品还

从反面说明了性爱的重要性。狄希陈惧怕寄姐还有一个也许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的原因，那就是狄希陈

不能很好地尽“丈夫”的责任，以至于半夜三更不是被揭了被子挨冻，就是被踢下床来不许同睡（91

回）。郭总兵是一位可以让“百万官兵神钦鬼服”的武将，居然也怕老婆，似乎不可思议。在权奶奶和

戴奶奶争风吃醋不可开交时，这位丈夫解释说：“我们做大将的人，全要养精蓄锐，才统领的三军，难

道把些精神力气都用到你们妇人身上？”由此看来，他的问题也是不能很好地尽“丈夫”的责任。第八

十七回写到郭总兵、狄希陈两家在船上都闹得天翻地覆，在幕客周景杨的提议、安排之下游了一天山，

“只因遣兴之后，不止狄希陈与寄姐和好如初，权奶奶与戴奶奶也暂时歇气”。游山可以调剂婚姻的矛

盾，是因为妻子们旺盛的精力在性爱之外有了排遣的途径。西周生对性爱在婚姻中的作用基本持肯定态

度，不过，他以反讽的方式主张婚内情欲同样应该有所节制，尤其是中年之后。西汉枚乘《七发》说：

“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浩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1624年出版的春宫画册《鸳鸯秘谱·小引》

中说：“奈何世人不能惩欲，竟以此为欢娱之地，而使生我之门，为死我之户”；略早于《金瓶梅》的

医学著作《养生四要》卷一《寡欲》引吕纯阳诗曰：“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分明不见人

头落，暗里教君髓骨枯”，三者都强调色欲的恐惧而主张节欲。这一类观念在古代小说中广泛存在，不

过绝大多数在警戒色欲的同时交织着对“浩齿娥眉”、“二八佳人”的恋慕。《醒世姻缘传》中晁源贪

恋唐氏的“娇艳”而死在小鸦儿刀下，重复了“纵欲身亡”这一司空见惯的主题。对此，叙述者引用了

一句套话来评价：“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以诙谐的口吻突出了“风流”的欢愉而消解了“死

亡”的恐怖。与此相对照，西周生关注的似乎是另一种“恐惧”——“老夫少妻”型婚姻中“老夫”生

命的迅速枯竭。晁思孝娶妾之后触了风寒，头疼发热，不到两个月即“考终了正寝”（18回）；汪为露

为了“小新人”，弄得“肾水消竭”，不久即“佯长去了”（39回）；周龙皋娶了妖冶的程大姐，“弄

得精空一个虚壳”，不到两年即得伤寒病症而死（72回）；类似的还有晁无晏，续娶的郭氏虽然不是

“少妻”，但他“饿眼见了瓜皮，扑着就啃”，几个月之后即跟着“（阎王的）差人去了”（53回）。

作品通过“形象迭用”（17），将同类的故事均匀地穿插在作品中，似乎在持续地提醒读者，在正常的

婚姻关系中，同样需要节制欲望，对中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从这一点来看，西周生对色欲的态度，

接近于道家的“养生”说。 

如前所述，狄希陈与孙兰姬的欢愉在当时的社会不触犯任何忌讳，所以叙述者对它持欣赏的态度。狄希

陈与薛素姐、晁源与珍哥的关系则说明了情欲在婚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仅有情欲，不可能

有和谐美满的婚姻。更何况，就像婚前的激情会逐渐平息一样，随着年华渐老，情欲对婚姻的维系力势

必日趋减弱，如果这时还一味迷恋肉欲，甚至会断送生命。这也许就是西周生在情欲问题上给予我们的

启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放纵情欲导致身亡的“老夫”基本上都是道德上的小人和恶人，他们的“纵

欲”是贪婪、不知节制的本性的延伸。这样，对婚内情欲的关注在更深的层次上与对道德的关注联结到

了一起。 

 

三、无法弃置的情分 

 

     胡适先生在《<醒世姻缘传>考证》中曾经提出：为什么狄希陈不离婚呢？这的确是一个有趣而又值

得思索的问题。《礼记·檀弓》、《列女传》均有言：“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大戴礼

·本命篇》云：“妇有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

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概言之，不顺父

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盗窃等，皆可成为男子出妻的理由。礼法既言夫妇无义则去，又为

男子提供了出妻的种种理由，因此历代律法都允许离婚。《大明律》甚至规定：“若犯义绝应离而未离

者，亦杖八十”，这已不止是允许离婚，而是强制“义绝”者离婚。更有甚者，律文还规定：“凡妻妾

殴夫者，杖一百。夫愿离者，听。至折伤以上，各加凡斗伤三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素姐除

了淫和盗窃之外，“七出”中占了五条（18）；在成都府里，打了狄希陈六百棒椎，又用一熨斗炭火烧

烂了狄希陈的脊背，这已不仅应该“断离”，而且应该受到律法的惩处。可是，狄希陈还是没有“出



妻”，这是为什么呢？ 

    成都府太守知道素姐的暴行之后，逼着狄希陈递呈子由官府“断离”。狄希陈与寄姐商量，寄姐提醒

他考虑两点：第一，“只怕断的不伶不俐，越发中了深恨”；第二，“你见做着官，把个老婆拿出官

去，当官断离，体面也不大好看”（98回）。狄希陈一时顾不得“后来仇恨”和“眼前体面”，要周景

杨替他写呈稿。周景杨却说：“天下第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是与人写休书，写退婚文约，合那拆散人家的

事情”，然后说了一大堆写休书或休妻损阴骘、得恶报的事典。再加上素姐得知了风声，假意认错乞

怜，狄希陈终于打消了休妻的念头。 

如前所述，自先秦始，礼法和律文都不以离婚为非，因此，离婚易而流于滥。孔氏三世出妻（19）；曾

子因蒸梨不熟而出妻；晏子车夫之妻因夫胸无大志而“求去”（20）；朱买臣之妻因夫贫贱而“请绝”

（21）。自春秋战国而至隋唐，有据可查的离婚事件不绝如缕。唐代公主离婚改嫁者，不胜枚举，有的

甚至再离而三嫁。从唐高祖到代宗，出嫁的公主九十三人，其中再嫁和三嫁的达二十八人，有夫死再

嫁，亦有夫在改嫁。当时社会离婚之易于此可见一斑。唐时佛教盛行，冥报观念深入人心之后，为人所

鄙的无故弃妻行为辗转附会酿成阴谴之说，宋人渐以离婚为丑事，士大夫遂不敢轻言出妻。士人应科举

者，恐遭阴谴致误进取，故多视离婚以及替人写休书为可畏（22）。周景杨所说的孙举人和陆秀才的故

事，即是对流行的报应故事的附会（23）。 

    胡适先生根据寄姐所说的第二点，认为狄希陈之所以没有休妻，主要是考虑面子的问题。我们认为，

周景杨不肯写呈稿，是畏惧阴谴；狄希陈最后放弃休妻，“阴谴”和“面子”观念都有一定的影响，但

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情分。狄希陈对太守说： 

 

        薛氏嫁经历的时候，父母俱全；如今他的父母俱亡，这是有所往无所归。且自幼  

都是先人说的亲，由先人婚嫁，两处先人俱已不在，又不忍背了先人之意。且是机事 

不密，被人泄漏了消息，他却再三的悔罪，赌了誓愿，要尽改前非，自许如不悛改， 

任凭休弃。于是衙中众人再四的劝经历在老大人上乞恩，且姑止其事。（98回） 

 

    这里，狄希陈求太守“姑止其事”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追念两家先人；二是薛素姐自己悔过认罪

的态度。先看第二点。素姐在小浓袋的点拨下，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之后，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小服

低”，向狄希陈道歉认错、立誓悔改，并含嗔带娇地搬出了他们“初夜”的情爱，由不得狄希陈不心

软。这是夫妻情分。再看对两家先人的追念。狄希陈与素姐的婚姻原本是地道的“父母之命”，在他们

八岁的时候由父母作主定亲，而且是换亲，即狄希陈的妹妹巧姐许配素姐的弟弟薛如兼。这时候，两家

已“相处了整整的十年，也再没有这等相契的了”（25回），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和二姓之好”（24）

的婚姻。在他们婚后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中，父母之间的情分始终起着重要的缓冲作用。素姐逆姑殴婿，

薛夫人拿着礼品亲自登门“千赔礼，万服罪”，“求亲家担待”，“倒也教狄婆子无可无不可的”（48

回）；狄婆子被素姐气成瘫症，薛夫人和两个管家娘子时常往来问候（56回）；薛教授则同样被女儿气

得中痰风瘫（56回）。这样相契的儿女亲家，怎么可能休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七十回。素姐与程大

姐一起，在上庙途中被一群流氓无赖将衣裳剥了个精光，连绣鞋和裹脚都拿走了。据说自从缠足的习俗

风行以后，女人的小脚成为身体最隐秘的部分（25）。素姐狼狈至此，可谓脸面丢尽。可她非但不自责

不羞愧，反而将狄希陈的胳膊咬掉核桃大的一块肉。这时，薛教授夫妇和狄母都已离世，一向忠厚本

分、委曲含忍的狄员外羞恼至极，“皇天爷娘的大哭”，要儿子休妻。可是，当素姐的生母龙氏来“理

论”时，狄员外说： 

 

        要我说你闺女该休的罪过，说不尽，说不尽！如今说到天明，从天明再说到黑， 

也是说不了的！从今日休了他也是迟的！只是看那去世的两位亲家情分，动不的这事。 

刚才也只是气上来，说说罢了。（73回） 

 

     如此羞恼之下，尚要顾及去世的亲家的情分，在此之前，狄家为两家的情分而对素姐百事含忍就更

不难理解了。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儒家社会秩序的基本骨架是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它假

定人是生存在各种人伦关系之中，而人伦关系靠种种情分来维持。在文化价值体系中，中国和西方都有



适合于一切人的最高的普遍法则，在西方是“公平”，在中国是“仁”（后来是“理”）。在处理个人

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时，中国人一直重人伦之情，孟子的著名假设“瞽叟杀

人”和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都说明“法”在中国价值系统中不是最高原则而是次

一级的观念。明白了情分在中国社会运作中的重大作用，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狄员外如此看重去世的

亲家的情分，为什么狄希陈终于未能下决心按律法休妻。 

     狄希陈尽管从小刁钻古怪、顽皮促掐，可是与他的前生晁源相比，还是有本质的不同。他有“善待

庶母，存养庶弟，笃爱胞妹之德”，而且，他基本上是个顺从父母的儿子，有较强的孝道观念。他自己

曾说：“娘教道我，甚么我没听来？我正好好的在府里住着，娘只去，我没等娘开口，我就跟着娘来

了”（45回）。“蒿里山哭母”（69回）一节则说明了他对亡母的怀念。所以，他追念先人、“不忍背

了先人之意”应该是真诚可信的。从他的说辞以及他实际的处境来看，与夫妻情分比较，两家先人的情

分应该是更主要的因素。 

    中国古代的婚姻，既以“父母之命”为常格，那么，像这样因为两家的情分该离而不能离的情形无疑

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四、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西周生所揭示的婚姻本相可以从无法躲避的缘法、无法抗拒的情欲、无法弃

置的情分三个方面来把握。在西周生笔下，婚姻与精神层面的爱无关，这种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

史真实的。有人认为，“为爱而结婚成了一种奢侈，要等到某些文化上的变革发生后才会出现，即要等

到对个人尊严有更多的敬重、男女平等的观念出现、财富大量增加和生活闲适时才有可能”（26）。在

中国古代，婚姻的目的是奉祭祀、繁子孙、求内助（27），“为爱而结婚”当然无从谈起。文学作品中

那些“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爱情，大多是文人浪漫的理想。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28）。夫妻是由

两个互相吸引的一半组成的整体，而整体中的两部分虽然互相不可或缺，却始终存在着“一种时而敌对

时而和睦、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相互关系”（29），因此，婚姻是“一种两极间的张力”（30）。“缘

法”是对婚姻超验的解释，“情欲”与“情分”无疑是维持“张力”的重要的因素。有的论者认为，西

周生笔下的婚姻悲剧“莫不是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制所造成的恶果”（31），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的确

是封建婚姻的痼疾。可是，在“一夫多妻”、“父母之命”早已成为历史，为爱情而结婚早已成为现实

的今天，类似西周生笔下的婚姻悲剧依然存在，徐志摩就曾经说过，在他的朋友们家里，不乏“出过大

洋念过整本皮装书的”“素姐”（32）；在我们的身边，也不乏“同床睡大虫，共枕栖强盗”的夫妻。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推给“父母之命”和“一夫多妻”。由“缘法”、“情欲”和“情

分”来解读《醒世姻缘传》所描写的婚姻，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示。但这些还只是共性的层面，对

具体婚姻的质量来说，当事人的个性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将对素姐的个性做心理学的

分析，并且对狄希陈所代表的惧内现象做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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